
黄酒酒糟出售处置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浙江古越

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现对下属酿酒总厂、酿酒一厂黄酒酒糟出售处置项

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要求的单位或个人前来投标。

一、招标人：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招标编号：ZC2025-08

三、项目名称：黄酒酒糟出售处置

四、项目概况：

1.招标内容、预估出售处置量及投标保证金：

项目内容 生产厂
预计数量

（以实物为准）
标段 投标保证金

黄酒酒糟

出售处置

酿酒总厂
约 9900 吨

（均为加饭糟）
第一标段

20000 元

酿酒一厂
约 520 吨

（均为香雪糟）
第二标段

投标方在领取标书时要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贰万元整，投标单位应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 16:00 前转至以下账户：（开户名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

酒股份有限公司，账号：1211012009023003419，开户银行：工行绍兴市分行

营业部）。未中标者投标保证金由招标单位在开标后 10个工作日内退还（交

纳投标保证金时提供的开户银行、卡号、姓名退款，不计息）。中标方在合

同签署后投标保证金给予退还，若中标后放弃者投标保证金不予返还。

2.项目实施时间：

酿酒总厂 2025 年 11 月-2026 年 11 月



酿酒一厂 2025 年 11 月-2025 年 12 月

3.项目实施地点：

酿酒总厂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三江东路 99号

酿酒一厂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育贤东路 1330 号

4.投标对象及投标数量的确定

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的综合实力选择生产厂及其对应数量作为该投标

人的投标对象及投标数量（第一标段投标数量为预计数量 1/3 即 3300 吨；第

二标段投标数量为预计数量 520 吨）。

五、投标人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单位或个人；

2.投标截止日前 3年内，未被工商机关列入工商系统经营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未被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起诉在案，未被人民法院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财产未被人民法院冻结、查封、扣押，未被他人进

行诉讼保全；未存在因资金、技术等原因导致项目无法正常实施的事由（投

标方书面承诺，格式自拟）。

3.严禁投标人围标串标，如有发现取消投标人投标资格；

4.参与本次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投标方书

面承诺）。

六、资质预审要求：

各投标人在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携带五证合一营业执照，投标人身份证，

公司简介等，非企业资质的个人投标者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非法定代表

人投标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以上资料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审核通

过后予以发放招标文件。



七、领取招标文件时间、地点：

1.时间：2025年 10月 22日16:00前(上午 8:30—11:30 ；下午 13:30

— 16:0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生产供应科（绍兴

市越城区三江东路 99号）

八、投标截止时间及地点：

投标方应于 2025 年 10 月 27日 16:00 时以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交或邮

寄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酿酒总厂生产供应科（绍兴市越城区

三江东路 99号），逾期送达作无效投标处理。

九、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许建立 13002636827 茅宇艳 1515750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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